
西交院教函〔2024〕38 号

关于 2024 年清明节放假调休及

教学工作安排的通知
各教学单位:

根据学校通知，现将清明节放假调休期间教学有关工作安

排如下：

一、调休教学安排

4月4日（星期四、农历清明节）为法定节假日，停课。4月

5日放假调休，4月6日照常公休。4月7日（星期日）教职员工正

常上班，学生正常上课。

原安排在4月5日（星期五）的课程调整到4月7日上，原4月

7日课程停上。

日期 周次、星期 调休及教学安排

4月4日 第6周星期四 法定节假日，停课放假

4月5日 第6周星期五 调休，放假

4月6日 第6周星期六 正常公休，原安排在周末的课程正常上课

4月7日 第6周星期日 停原安排课程，上4月5日课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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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调补课安排

因放假停课所缺课时数，课程教师如需补课请在各教学单

位备案，经开课单位、教务处审核通过后，方可生效。

三、注意事项

请各学院（部）将以上安排通知到全体教师和学生，避免

出现教学事故。

教务处

2024 年 4 月 2 日


